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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分署愛心關懷讓善循環 聯手健保署幫助弱勢義務人 

  春節將至，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新北分署聯手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

險署幫助弱勢義務人，由健保署以愛心捐款代其繳清滯納之健保費新臺

幣(下同)3 萬餘元，雙方並偕同於 115 年 2月 4日到府關懷弱勢義務人，

由行政執行官代表新北分署致贈生活用品，暨發給象徵過年喜氣之紅包，

讓義務人相當感動，當場表示將來如果有能力，也願意捐款給健保署，

以幫助更多之弱勢民眾。 

    新北市某林姓婦女滯納健保費 30 餘筆，自 112 年起陸續移送新

北分署執行，其名下雖無財產可供執行，但仍每月分期繳納 1,000 元，

於辦理分期繳納時，書記官深入瞭解發現，義務人係單親媽媽，現與母

親租屋同住，並獨自撫養就讀小學之女兒，其在新莊某市場擺攤，販賣

紅龜糕等客家食品營生，但之前遇到疫情，生意清淡，每月收入約僅 2

萬元，且不甚穩定，因此滯納多期健保費，現每月最多只能繳納 1,000

元。嗣經新北分署通報移送機關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，該署查明

義務人確為經濟弱勢後，即動用該署愛心捐款，代義務人繳清積欠之健

保費 3萬餘元，為其紓解長期欠費之壓力。 

    新北分署行政執行官及書記官並計畫於春節前到府送暖，邀同健

保署人員於 115 年 2 月 4 日到府關懷訪視義務人，除致贈新北分署提供

之生活物資及由同仁集資之過年紅包給義務人增添過年喜氣外，並協助

義務人填載新北市社會局及社福團體之急難救助申請表單，以代為申請

轉介救助。義務人當場表示，實在感謝健保署以愛心捐款繳納其積欠之

健保費，沒想到新北分署除體諒其家庭困境，給予分期繳納，寬緩執行



外，執行人員尚於公忙之餘，親自到府關懷，讓其有說不出之感動，將

來如有能力，也願意捐款給健保署，以幫助更多之弱勢民眾。 

    新北分署一向秉持之「執行有愛，公義無礙」之施政理念，並善

用寬緩執行措施，推行愛心關懷活動，希望能藉此散播愛的種子，形成

讓善的循環。 

 

 

↑新北分署姜行政執行官(左 1)

及 2 位書記官邀同健保署人員

(左 2)於 115.02.04 到府愛心關

懷義務人(右 1)。 


